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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艾利艾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二）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3 月 7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2 月 19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邮件形式送达的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24 年西预民字第 16626 号文书。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林卓颖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股东 

2、 被告 

姓名或名称：北京艾利艾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艳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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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收到的起诉书，原告提出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公告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原告认

为其未参加该次股东大会，亦未向他人提供授权参加该次股东大会。原告请求确

认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 

针对原告提出的上述事实及理由，公司认为： 

(1)公司已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在公司会议室现场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对相关决议事项进行表决。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9

人，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其中，原告持股比例仅为 0.62%，公

司不存在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

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情况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

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的情形。 

(2)原告委托他人出席了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原告

的授权委托书为其本人签署并由其本人在股东大会召开前通过顺丰快递邮寄至

公司。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原告请求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不成立。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本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7 日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邮件形式送达的北

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24 年西预民字第 16626 号文书。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的业务和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继续跟踪诉讼进展情况，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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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2024 年西预民字第 16626 号文书》； 

2.《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北京艾利艾互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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